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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党的历史文献集和当代文献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十七（1948） 

中共中央关于宣传工作中请示与报告制度的规定

（一九四八年六月五日）

【字号 大 中 小】 【打印】 【关闭】 

  为了严格统一党的宣传，在宣传部门中消灭或多或少存在着的无政府状态或无纪律状态，特规定宣传工作中的请示与

报告制度如下，望各级党委并召集宣传部门的同志予以讨论和执行。 

  （一）各地党报必须执行毛主席所指示的由各地党的负责人看大样制度，每天或每期党报的大样须交党委负责人或党

委所指定的专人作一次负责的审查，然后付印。这种审查党报的负责同志，必须是完全懂得党的原则和党的政策的或者是

严格注意和用心研究党的原则和政策的同志。 

  （二）各地党报的社论及编者对于新闻的政治性和政策性的按语与对于读者政治性和政策性的问题的答复，必须由党

委的一个或几个负责人阅正批准后，才能发表。凡该级党委所不能负责复的问题，应请示上级党委或新华总社，而不应轻

率答复。 

  （三）凡各级党委及其负责人，对于带有全国性或全党性的问题的言论，例如对解放区人民提出政策性的口号，对解

放区土地政策、整党政策、城市政策、政权政策提出主张，对于涉及外交事项的声明，对于号召敌军或敌区人民的传单布

告等等，凡其内容有不同于中央现行政策和指示者，均应事前将意见和理由报告中央批准，否则，不得发表。其内容虽同

于中央现行政策和指示，但其性质特别重要者，亦应事前向中央请示。其属于地方性局部性的言论，在由县委、市委起直

至中央局分局止的各级党委之间，亦应执行上述同样的原则，即凡新的和特别重要的宣传，均应向上级党委请示。各级党

委各负责人在上级政策指示范围内的言论，虽不必次次向上级请示，亦应尽可能取得同级其他负责人的同意，以求统一宣

传，集体负责。 

  （四）凡各地新华社稿件，交新华总社向全国广播者，新华总社（现已与中央会合由中央直接指导）有斟酌情况予以

必要的增删或修改之权。因此，凡要求新华总社向全国广播全文的重要言论，在新华总社广播以前，不得先在地方发表。 

  （五）凡各地用党及党的负责同志名义所出版的书籍杂志，在出版前，应分别种类送交党的有关部门审查。例如普通

出版物，由相当的党委宣传部审查；重要的政治性出版物，由相当的党委或上级党委审查；凡关于全国性、全党性问题的

著作，其内容不同于中央已经公布的主张，或虽无不同于中央主张之处，而其性质特别重要者，均应送由中央审查或取得

中央同意出版。凡中央负责同志未经正式公布的著作，未经中央同意，各地不得擅自出版。中央负责同志已正式公布的著

作，各地在编辑或翻译时，亦须事前将该著作目录报告中央批准。并请作者重新加以校阅或修改。 

  （六）各级党校和高级干部学校（如大学）中的政治性教材，应由其所属党委审查。 

  （七）各中央局分局宣传部，除每两个月应向中央宣传部作一次政策性的报告外，并应从本年七月份起，每半年作一

次系统的情况报告。报告中应简述： 

  （1）党的与非党的报纸种类、发行数，编辑、记者、通讯员的数目。 

  （2）党的与非党的书籍、杂志出版发行状况，书店工作状况与经济状况。 

  （3）党的与非党的学校数目与状况，教员与学生的约数。 

  （4）广播播送与收听情况，如广播电台和收音机的数目分布与作用等。 

  （5）文艺活动情况与城乡群众中的宣传情况，如戏剧、墙报、夜校等活动的动向。 

  （6）主要宣传干部姓名和情况。 

  这些材料华北、山东、晋绥用陆上交通送来，其他解放区经新华社电台发来。 

  （八）除报纸和报纸合订本继续送中央外，各地出版的书籍、杂志、教材和重要的传单布告，均应经常送中央宣传部

两份。 

  根据一九四八年六月《政策汇编》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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